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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耀美(广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纸品销售业务

采用总额法净额法核算的核查报告

华兴专字[2026]25015490076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关于耀美(广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纸品销售业务采用总额法净额法核算的核查情况如

下：

耀美科技深耕电商行业，通过电商平台进行线上零售是公司主要业务。公司自建了完

整的电商运营团队，涵盖了运营、采购、美工、仓储、客服等部门及人员，通过在主流电

商平台开设自有店铺进行经营。在选品方面，公司基于市场研究与数据分析，进行自主选

品、进而设计开发联名产品。在运营方面，公司根据各平台的运营逻辑制定营销方案，设

计产品宣传文案、视频等在各大主流平台投流推广、招揽顾客，并由专门的客服团队为顾

客提供售前、售中、售后全方位的服务以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及忠诚度。耀美科技目前已拥

有超400万用户，近一年的复购率达到了20%。目前线上零售月均销售额稳定在800万元（不

含税）左右。耀美科技线上电商零售业务在营销拓客、产品定价、库存滞销积压、实物流

转毁损、价格波动等方面承担着主要风险及责任，在交易过程为主要责任人，因此采用总

额核算。

耀美科技线下批销业务主要面向线下批发商群体。线下批发商如在某些品类缺货但从

品牌方无法紧急直采或订货量少从品牌方直采不划算的情况下，会找各同行询价，根据询

价情况选取最优的进行采购，因此形成该类业务。耀美科技该类业务获客渠道主要系同行

或品牌方转介绍（品牌方介绍的通常是无法满足品牌方合作门槛的客户）、客户主动联系

询价获得，拓客成本低。该类业务由购买方指定厂家、指定单品，耀美科技按采购的成本

价加一定的点数进行报价。在接单后，采购量大的订单或采购量少且耀美科技无备库的订

单由耀美科技直接向品牌方下单，货物通常由品牌方直发客户。部分客户量小的订单、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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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科技仓库恰有一定库存且不影响耀美科技正常线上零售的前提下由耀美科技向对方发货。

由于线下批销业务无需耀美科技主动营销拓客，定价采用产品成本价加固定点数不承担产

品价格波动风险，也不承担存货相关等主要风险，在交易过程中更多承担代理人的责任，

因此采用净额法核算。

耀美科技线上、线下业务具体对比分析如下：

项目 线上零售 线下批销

客户关系

（营销获客）

运营团队会根据平台运营逻辑、店铺人群定位
等制定不同的营销策略，在各平台通过投流推
广，营销活动策划来吸引顾客购买，引导消费
者复购。由专门的客服团队为消费者解决售前、
售中、售后的问题，以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及
粘性。

客户多为纸品分销商
或线下纸品批发客户，
主要系同行或品牌方
转介绍，以及客户主动
联系，拓客及维护成本
低。

定价权
耀美科技根据各电商平台销售规则、快递成本、
自身利润目标进行自主定价。

客户多为同行清楚品
牌方的价格情况，因此
按产品的成本价加一
定的点数向对方报价，
客户经多方询价后确
定是否向耀美科技采
购。

备货情况
根据销售预测及定位情况进行选品备货；耀美
科技仓库所备的库存均是为满足平台日常销售
所储备。

不为线下客户进行备
货。通常耀美科技接到
客户的订单时再向品
牌方下单。

实物流转情况
从品牌方采购的商品进入耀美科技仓库，销售
时仓库按订单分拣产品整理打包交快递公司送
达消费者。

1、品牌方直发给客户
的货物不进入耀美科
技仓库；
2、量少且仓库刚好有
这款货时会从耀美科
技仓库发货。

控制权转移情况 产品通过快递送达消费者时完成控制权转移。

1、品牌方直发给客户
时，由品牌方送达客
户，客户签收时完成控
制权的转移。
2、少量的货物若耀美
科技仓库有库存时，由
耀美科技交货签收后
完成控制权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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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线上零售 线下批销

风险
报酬

价格波
动风险

耀美科技承担。

耀美科技不承担，（接
单时采购价已确定，报
价时按采购成本价+固
定点数）。

退货、滞
销、库存
积压风
险

耀美科技承担（线上店铺消费者享有7天无理由
退货的权利）

耀美科技不承担，（非
产品质量问题不得退
货，若品牌方直发的货
出现不合格耀美科技
也会向品牌方申请退
回）

存货风
险

耀美科技承担（线上店铺消费者签收前存存货
的毁损风险均由耀美科技承担）

耀美科技不承担，（品
牌方直发给客户，货物
风险品牌方承担）

账期情
况

耀美科技向品牌方采购需全额预付；
消费者款项在客户签收无异议后，平台将货款
结算给耀美科技。

耀美科技向品牌方采
购需全额预付；客户通
常也需现款向耀美科
技采购，若有账期价格
高一点。

产品利
润情况

利润不确定（产品最终能否销售、以什么价格
销售存在不确定性）。

利润确定（产品成本价
+固定点数）。

会计
政策

收入确
认时点

消费者确认签收，且对商品无异议，耀美科技
收到平台结算款时确认收入。通常月末根据平
台的回款流水汇总确认收入。

客户收到货物、签署货
物交接凭据后确认收
入。

总额法/
净额法

根据业务情况耀美科技对线上零售业务承担了
主要责任采用总额法核算。

根据业务的交易情况
耀美科技更多是承担
代理人的责任采用净
额法。

2025年度总额法净额法的收入汇总如下：

业务模式 核算方法 对集团外营业收入（万元）

线上零售业务 总额法 11,169.05

线下批销业务 净额法 10.64

合计 11,17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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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第三十四条 企业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来判

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

品的，该企业为主要责任人，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认收入；否则，该企业为代

理人，应当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的金额确认收入，该金额应当按照已收或应

收对价总额扣除应支付给其他相关方的价款后的净额，或者按照既定的佣金金额或比例等

确定。

企业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情形包括：

（一）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品或其他资产控制权后，再转让给客户。

（二）企业能够主导第三方代表本企业向客户提供服务。

（三）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品控制权后，通过提供重大的服务将该商品与其他商品整

合成某组合产出转让给客户。

在具体判断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时，企业不应仅局限于合同

的法律形式，而应当综合考虑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这些事实和情况包括：

（一）企业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

（二）企业在转让商品之前或之后承担了该商品的存货风险。

（三）企业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

（四）其他相关事实和情况。

2、情况说明

耀美科技在（包括但不限于）拼多多、抖音商城、京东商城、淘宝、美团优

选等平台开设店铺，从事“洁柔”品牌纸巾的零售业务。其业务活动分析如下：

1. 耀美科技为主要责任人：耀美科技并非代理或中介平台，而是商品的经销商。耀

美科技自品牌方或授权供应商采购商品，拥有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并承担其所有权上的

主要风险和报酬（如存货滞销、毁损、价格波动等风险）。

2. 自主定价与营销决策权：商品在各平台的最终销售价格由耀美科技独立制定和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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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耀美科技自主承担市场推广费用（如平台投流、秒杀活动折扣等），以确定的价格向

终端消费者销售商品。

3. 主导客户关系与履约流程：耀美科技以自身店铺名义与消费者达成销售合约，是

交易的主要义务人。这具体体现在：

掌控核心客户资产：耀美科技直接拥有并管理所有成交客户的会员信息（包 括姓名、

电话、地址等），这些信息是耀美科技独立的客户资产，用于提供售后、 支持二次营销及

分析复购行为，这证明了耀美科技直接面对并服务终端客户。

控制权转移：商品在采购后，耀美科技先运至合作的第三方物流仓。但在发货给客户

之前，其控制权仍归属于耀美科技。耀美科技委托物流服务商执行具体的仓储和发货指令，

将商品发送至最终客户，完成履约义务。

承担主要责任：耀美科技负责开具销售发票、处理客户投诉及提供售后服务。

综上，在该业务模式中，耀美科技是在向消费者销售自有商品，全面主导了定价、营

销、履约及客户关系管理等各个环节，而非仅为品牌方提供平台服务。因此耀美科技电商

零售业务按总额法确认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

[核查程序]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上述问题我

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访谈耀美科技兼销售负责人，了解了解耀美科技的业务模式；

2、获取不同销售模式下的主要销售合同，检查主合同或订单、判断履约义务构成和控

制权转移的时点，了解不同模式收入确认会计政策的适当性；；

3、抽查不同销售模式下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凭证：销售合同、销售发票、出库单、

物流单、客户对账单或签收单、银行回单等；

4、获取各平台签订合作协议，了解各平台的合作业务模式及结算方式；；

5、获取网店订单交易流水筛选交易成功的数据与账面数据进行核对；并对订单的用户

数量、交易金额、下单时点等进行多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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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耀美科技线上零售业务采用总额法、线下批销业务采用净额法核

算符合准则的规定。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6 年 0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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